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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预计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300 万元。2025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1,776.56 万元。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 4月 9日上午10:30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薛向东先生

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关联

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北京卓讯科信技术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市场定价 2,000 -

5.85

购买商品、接

受服务
528.30

深圳盛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市场定价 200 - 58.02

湖北武当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市场定价 1,000 - 0

北京中关村银行股 销售商品、提 市场定价 700 - 917.45



购销商

品、提供

和接受

劳务

份有限公司 供劳务

哈密天山村镇银行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市场定价 100 - 46.44

东华时尚服饰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接

受服务
市场定价 200 45.83 0

奇秦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

受服务
市场定价 100 - 12.17

广州东华博泰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市场定价 4,000

22.64 141.06

购买商品、接

受服务
912.86 10,067.27

合计 8,300 981.33 11,776.5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2025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25 年预计

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索引

北京卓讯科

信技术有限

公司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5.85

3,000

0.00

-99.81

2025年 4

月 11 日

巨潮资

讯网《关

于补充

确认关

联交易

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

交易预

计的公

告》（公

告编号：

2025-02

1）

购买商

品、接受

服务

购买商

品、接

受服务

528.30 0.07%

深圳盛灿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销 售 商

品、提供

服务

销售应

用 软

件、系

统集成

和技术

服务等

58.02 100 0.00 -41.98

北京华康诚

信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提供

服务

销售应

用 软

件、系

统集成

和技术

服务等

0 600 0.00 -100

湖北武当数

字科技有限

公司

销 售 商

品、提供

服务

销售应

用 软

件、系

统集成

和技术

0 5,000 0.00% -100



服务等

北京中关村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销 售 商

品、提供

劳务

销售应

用 软

件、系

统集成

和技术

服 务

等，购

买 商

品、接

受服务

917.45 600 0.07% 52.91

哈密天山村

镇银行有限

公司

销 售 商

品、提供

服务

销售应

用 软

件、系

统集成

和技术

服务等

46.44 80 0.00% -41.95

东华时尚服

饰有限公司

购 买 商

品、接受

服务

购买商

品、接

受服务

0 200 0.00% -100

奇 秦 科 技

（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购 买 商

品、接受

服务

购买商

品、接

受服务

12.17 100 0.00% -87.83

广州东华博

泰科技有限

公司

销 售 商

品、提供

服务

销售应

用 软

件、系

统集成

和技术

服务等

141.06

30,000

0.01%

-65.97

购 买 商

品、提供

服务

购买商

品、提

供服务

10,067.27 1.30%

合计 11,776.56 39,680 -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公司在制订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基于市场前景、产销计

划、合作模式转变、实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

测算，预计是合理的，但受市场行情波动、产业链供求变化等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对 2025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

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是因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已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银行”）

1、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7 日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 号院 2号楼 3 层 2 单元 301 至 306,4 层

至 10 层 2 单元

3、法定代表人：郭洪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

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792,024.21 万元，净资

产 589,659.4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06,752.45 万元，净利润 23,126.12 万元。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7、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担任中关村银行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中关村银行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中关村银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

询，中关村银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北京卓讯科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讯科信”）

1、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23 日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6 号（写字楼）1号楼 6层 1-7

3、法定代表人：郑一友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182.1804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704.40 万元，净资产

13,923.4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676.73 万元，净利润 851.46 万元。（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卓讯科信为公司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卓讯科信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卓讯科信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卓讯科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奇秦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秦科技”）

1、成立日期：2007 年 5 月 15 日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22 号楼 4层 101

3、法定代表人：曲延斌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6,483.8461 万元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计

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

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软件

咨询；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专业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143.22 万元，净资产

-1,280.6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535.70 万元，净利润-1,280.68 万元。（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奇秦科技为公司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奇秦科技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奇秦科技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奇秦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哈密天山村镇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密银行”）

1、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8 日

2、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青年北路 33-2 号

3、法定代表人：王桂芳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3,400 万元

5、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总资产 264,811.13 万元，净资产

17,849.1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865.19 万元，净利润 2,422.27 万元。（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配偶参股哈密银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哈密银行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哈密银行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哈密银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东华时尚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时尚”）

1、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2 日



2、住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桑家疃村委会路西明堂路 63 号

3、法定代表人：宋德胜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5、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及整理加工；纺织品及服装的生产加工、

销售；进出口贸易（不含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及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口的

业务）；医用纺织品的加工及销售；纺织新材料、新技术、工业自动化的研发、

应用及咨询服务；固定资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19 万元，净资产 1,08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974 万元，净利润 12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参股东华时尚且任职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东华时尚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东华时尚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东华时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湖北武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武当”）

1、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3 日

2、住所：十堰市茅箭区东升路 2号

3、法定代表人：向云峰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数字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互联网安全服务,国内贸易代

理,农副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科技中介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文艺创作,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调查（不



含涉外调查）,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体育赛事策划,

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办公用品销售,房地产经纪,家具销售,家政服务,食品互

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资产

评估,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222.38 万元，净资产

1,960.2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45.97 万元，净利润-325.42 万元。（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湖北武当为公司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湖北武当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湖北武当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湖北武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广州东华博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博泰”）

1、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2 日

2、住所：广州市白云区广州民营科技园科泰一路 2号之一产业互联网创新

中心 3栋 2层 201-43 室

3、法定代表人：徐德力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40.74 万元

5、经营范围：储能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维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会议及展览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工程管理服务;

电气设备修理；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

设备租赁；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控制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运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施工专业作业；建筑智能化

工程施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

力发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9,203.16 万元，净资产

30,246.9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5,359.97 万元，净利润-1,401.12 万元。（财

务数据已经审计）。

7、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在东华博泰任职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东华博泰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东华博泰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东华博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深圳盛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灿科技”）

1、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16 日

2、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生

态园 10 栋 1013

3、法定代表人：黄珺珺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977.1584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

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电子产品的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

机硬件上门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从事广告业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财务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118.46 万元，净资产

6,247.9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0,277.62 万元，净利润-246.10 万元。（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公司高管在盛灿科技任职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盛灿科技是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盛灿科技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

盛灿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及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公司

与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具体执行时，结合数量、付款条件、

结算方式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范围内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公司与

各关联方能够遵循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具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前期各项业务实际发生额，遵循市场化原则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行为。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

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和信息披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3、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不利影响，

公司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需求进行的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其定价依据和交易过程遵循公平、公开、

公正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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